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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政府监管模式在应对其带来的市场失序、权益侵

害、数据安全等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本文立足于数字治理与敏捷治理理论，构建了一个“技术赋能–

敏捷治理”整合分析框架，提出以“数据驱动”为核心，涵盖“全域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执行–学习

迭代”四个环节的闭环治理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系统提出了十二条具体实施路径，包括建立平台数

据强制接入机制、部署全网风险扫描系统、构建电商风险指数模型、建设跨部门协同指挥平台、推行监

管沙盒与算法监管、推广移动执法与一案联查机制、完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建立政策动态评估与知识

库系统、开展监管韧性压力测试等，以形成一套可操作、可迭代的敏捷治理体系。本研究旨在为提升政

府电商监管的响应性、精准性与协同性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南，助力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现代化

治理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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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business models such as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and cross-
border e-commerc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regulatory approaches have proven inadequate in ad-
dressing the resulting challenges of market disorder, rights infringement, and data security. This pa-
per builds upo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agile governance theories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analyt-
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y-enabled agile governance”. It proposes a closed-loop governance 
model centered on “data-driven” principles, encompassing four interconnected phases: “omni-do-
main perception -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 collaborative execution - learning and iteration”. 
Building upon this framework,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proposes twelv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ese include: establishing mandatory platform data access mechanisms; deploying com-
prehensive network risk scanning systems; constructing e-commerce risk index models; developing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ve command platforms; implementing regulatory sandboxes and al-
gorithm oversight; promoting mobile law enforcement and joint case investigation mechanisms; en-
hancing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platforms; establishing dynamic policy evaluation and knowledge 
base systems; and conducting regulatory resilience stress tests. Collectively, these measures aim to 
form an operational, iterable agile governance system.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
ences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enhancing the responsiveness, precision, and coordination of gov-
ernment e-commerce regulation,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governance 
paradigm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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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浪潮下，以直播电商、社交电商、跨境电商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新业态蓬勃发展，已成为推

动经济增长、重塑商业格局的关键力量。然而，新业态在展现其强大活力的同时，也因其虚拟性、跨域

性、动态性与生态复杂性，衍生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传统的政府监管模式，以“命令–控制”

强制型为主，多表现为静态监管、事前监管、分散监管和行政型监管，其监管职能难以应对多元化的市

场主体和复杂的社会形态[1]，在应对平台经济中涌现的虚假宣传[2]、数据滥用[3]、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

[4]、税收流失[5]以及竞争失序[6]等问题时，日益显得捉襟见肘，通常会陷入“规制滞后”与“应对失灵”

的被动局面。 
面对上述挑战，学术界与实务界普遍认识到引入数字技术提升政府监管能力的必要性。现有研究已

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大数据监测[7]、云计算、区块链溯源[8]等技术在特定电商监管环节中的应用前景。同

时，公共管理领域前沿的“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理念，因其强调对快速变化环境的适应性、响应

性与协同性，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范式转型提供了有益视角[9]。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应用的

场景描述或治理理念的宏观探讨，未系统性地回答数字技术如何通过赋能政府组织与流程，从而构建一

个贯穿风险感知、决策、执行与学习全过程的敏捷治理体系。将“技术”与“治理”二者进行深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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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本研究想要深入探索的核心领域。 
基于此，本研究的核心主题在于：探究数字技术赋能下政府电商敏捷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论文将

立足于数字治理与敏捷治理理论，首先剖析传统监管模式的固有局限，进而系统论证数字技术作为关键

赋能要素，如何重塑政府的监管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构建一个以“数据驱动”为核

心的闭环治理模型，该模型涵盖了“全域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执行–学习迭代”四个有机衔接的环节，

并针对每一环节提出具体、可操作的实施路径。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在理论层面，将“敏捷治理”这一前沿范式与具体的电商监管场域相结合，推

动数字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具体领域的深化与应用；在实践层面，旨在为各级政府监管部门提供一套系

统性的行动框架与解决方案，为破解新业态监管难题、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参

考。 

2. 理论框架：数字技术赋能与敏捷治理的融合 

2.1. 数字技术对政府监管的赋能逻辑 

数字技术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集成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及算法技术

的综合性技术体系[10]。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政府监管，破解传统监管的信息壁垒与效

率瓶颈，为政府监管现代化提供支撑，已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 
学界围绕数字技术赋能政府监管已形成多视角研究成果，构成理论支撑的核心脉络。在区块链监管

应用领域，刘建义等聚焦“区块链 + 监管”，提出区块链在监管中的角色呈现从工具(补齐信息短板)到
要素(强化数据优势)再到催化剂(驱动监管模式创新)的递进演变，其技术特性可推动监管组织结构扁平化

与协同化，重塑信息存储与流动模式[11]。人工智能赋能研究方面，段永彪等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通

过金融、交通、环境等多领域案例分析，提炼出人工智能赋能政府监管的六大实现机制——组织协同机

制、人机交互机制、技术驱动机制、智能监管机制、顶层设计机制与风险防范机制，明确人工智能在优

化监管流程、整合跨部门资源中的核心作用[12]。宏观治理层面，江小涓指出数字技术可通过整合市场主

体多维度信息，精准识别异常行为并针对性强化监管，为经济调控与市场治理提供高效工具[13]。风险规

制研究领域，张青波重点剖析数字赋能的法治风险，指出数据收集共享中的个人信息权益侵害、算法决

策中的程序缺省与歧视问题，并提出以设计型法治、正当程序原则为核心的风险因应路径[14]。具体应用

场景研究中，朱永明等通过演化博弈分析，验证大数据技术在电商平台监管策略选择中的实际效用，为

“数治”技术落地提供实证支撑[15]；孙丫杰等则将区块链可溯源特性应用于网售处方药监管，构建多方

参与的监管博弈模型[16]；朱国伟、任丙强等学者进一步拓展技术应用边界，探讨物联网、云计算与敏捷

治理理念的结合，为响应性监管体系构建提供思路[9] [1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覆盖数字技术在监管中的应用场景、赋能机制与风险规制，形成多维度理论

成果。然而，技术的赋能并非自动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单纯的技术堆砌若无先进的治理理念引领，极

易陷入“数据孤岛”或“技术官僚主义”的新困境。因此，将这些分散的技术应用系统性地整合起来，指

向一个更高阶的治理目标，迫切需要与之适配的顶层范式。 

2.2. 敏捷治理理论及其在电商监管中的适用性 

敏捷治理的雏形最早见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相关文献，其围绕制造、生产、供应链、管理及其他

商业领域的敏捷性概念展开探讨，核心在于应对不可预测环境的快速响应整体战略[18]。经露娜(Luna, A. 
J.)等学者的多学科拓展后，这一理念逐步延伸至公共管理领域[19]。2018 年世界经济论坛在《敏捷治理：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政策制定的重构》中正式提出“敏捷治理”概念，将其定义为“促进灵活性、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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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人为本的决策过程，实现政策快速制定与执行”的治理新范式[20]。 
当前学界围绕敏捷治理已形成多方向研究布局，核心探索各有侧重。针对应急管理场景，任丙强提

出，敏捷治理是数字技术赋能下“从敏捷识别、响应到治理再到自主学习”的循阶上升过程，可通过完

善数字平台、优化政企协同等路径，提升风险应对的准确性与效率[17]。聚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任

宗哲构建“结构–过程”分析框架，认为敏捷治理是“政府元治理下的多主体弹性协同组织网络”，需通

过需求表达、技术嵌入、迭代评估等机制破解供给滞后问题[21]。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何宇华聚焦

虚假信息防控，提出敏捷治理需建立主体协作、快捷响应与容错纠错机制，以适配技术风险的瞬时性与

隐蔽性[22]。立足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许昕然结合数智技术应用经验，指出敏捷治理需构建“识别–响应

–控制–优化”全链条闭环，依托大数据工具实现风险动态防控[23]。 
综上，敏捷治理理念的发展经历了从商业领域向公共管理领域的跨域延伸，其核心内涵围绕对不可

预测环境的快速响应、治理过程的灵活性与以人为本的决策逻辑展开，世界经济论坛的相关界定进一步

明确了其作为新型治理范式的核心指向。当前学界围绕敏捷治理的研究已覆盖应急管理、地方公共服务

供给、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防控、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等多类场景，分别从数字技术赋能、多主体协同、

全链条闭环构建等角度，提炼出适配不同治理需求的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形成了多维度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不仅清晰阐释了敏捷治理的核心特征与适用场景，也为进一步探讨其在电商监管这一兼具动态

性、跨域性与复杂性的特定场域中的适配性与应用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参考。 

2.3. “技术赋能–敏捷治理”整合分析框架的提出 

基于上述对数字技术赋能逻辑与敏捷治理理论适用性的分析，本文将二者相融合，构建出一个整合

性的“技术赋能–敏捷治理”分析框架。该框架的核心思想是：数字技术作为底层赋能器，通过提升政

府的数据洞察力、智能决策力和流程协同力，为实践敏捷治理提供了可行性；而敏捷治理则作为顶层方

法论，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指明了方向，即一切技术应用都应服务于实现更快速、更精准、更协同、更灵

活的监管响应。 
在理论定位上，本文构建的“技术赋能–敏捷治理”框架，与强调多元主体协商的“协同治理”以及

侧重策略弹性的“响应式规制”形成了区别与超越。该框架并非否定多元协同与策略弹性的价值，而是

通过数字技术的系统性嵌入，实现了二者的“机制化升级”与“规模化运营”。具体而言，本框架以数据

驱动闭环为核心，将协同治理所倡导的多主体互动，转化为基于统一平台的、可编程的协同流程；将响

应式规制所依赖的执法者经验与裁量，升级为由算法模型支撑的、实时精准的风险识别与策略匹配。其

根本优势在于，通过构建“感知–决策–执行–学习”的智能闭环，使治理体系能够自动适应数字经济

的技术内生性与高度动态性，从而在解释力上更贴近数字生态本质，在适用性上实现大规模精准治理，

在前瞻性上致力于构建具备自主迭代与韧性进化能力的治理生命体。 
在此框架指引下，一个理想的电商监管体系应被塑造为一个以数据为驱动、具备自我优化能力的敏

捷治理系统。为此，本研究提出一个由“全域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执行–学习迭代”四个环节构成的

闭环治理模型(如图 1 所示)，作为该体系的核心运行机制。该模型始于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全域感知”，

旨在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对电商生态风险的实时、全面洞察；继而通过“智能决策”将数据转化为精准

的监管策略与行动指令；然后依托“协同执行”确保决策能够跨部门、高效率地落地，打通政策实施的

“最后一公里”；最终通过“学习迭代”环节对全过程进行评估、反馈与优化，并将经验反哺至感知与决

策端，从而开启新一轮更高级别的治理循环。 
这一闭环模型深刻体现了敏捷治理的响应性、适应性与协同性内核，它将监管活动从一个静态、被

动、条块分割的流程，重塑为一个动态、主动、协同联动的有机生命体。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围绕这一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582


胡颖 
 

 

DOI: 10.12677/ecl.2025.14124582 6060 电子商务评论 
 

模型的四个核心环节，深入阐述其具体的构建路径与实现方式。 
 

 
Figure 1. “Technology empowerment - agile governance” analytical framework diagram 
图 1. “技术赋能–敏捷治理”分析框架图 

3. 电商敏捷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与构建路径 

基于前文所构建的“技术赋能–敏捷治理”整合分析框架，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政府电商监管，其目

标形态应是一个以数据为驱动、具备自我优化能力的敏捷治理体系。该体系将监管活动从一个静态、被

动、条块分割的流程，重塑为一个动态、主动、协同联动的有机循环。本章将深入阐述该体系所包含的

“全域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执行–学习迭代”四个核心闭环环节，并针对每一环节提出具体、可操作

的构建路径。 

3.1. 全域感知：打造风险预警的“慧眼” 

全域感知是敏捷治理体系的逻辑起点，其目的在于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对电商生态中各类风险的实

时、全面与精准洞察。传统监管依赖投诉举报和周期性巡查，信息获取滞后且片面。数字技术赋能下的

全域感知，旨在为监管者安装一双覆盖线上线下的“慧眼”，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和事中干预。 
(1) 建立平台数据强制接入机制 
政府应积极推动立法或制定部门规章，明确要求主要电商平台、支付机构及物流企业等关键节点，

向政府构建的统一监管数据中台开放标准化的数据接口。依法依规汇聚包括市场主体身份、商品服务信

息、交易记录、物流轨迹、用户评价、营销内容等在内的关键数据流。此举是构建数据驱动型监管的基

石，为实现从“人找事”到“数据找风险”的转变提供源头活水。在实施中，必须严格界定数据范围、使

用权限与安全标准，平衡监管效率与个人信息保护、商业秘密之间的关系。 
(2) 部署智能化的全网风险扫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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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直播带货、社交媒体种草等动态性强、隐蔽性高的新风险源，应利用网络爬虫、自然语言处理

(NLP)和计算机视觉(CV)等技术，构建主动的风险扫描系统。该系统能够对直播视频流、短视频内容、图

文笔记、用户评论区等进行实时监测与解析，自动识别和抓取涉嫌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价格欺诈、违

禁品售卖、敏感舆情等风险信号。通过语义分析和情感计算，可初步判断风险等级，实现从“大海捞针”

到“精准捕捉”的转变。 
(3) 构建“电商风险指数”模型 
在汇聚多方数据的基础上，应引入大数据建模和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动态的“电商风险指数”评估

体系。该模型可融合主体信用、交易行为、投诉举报、舆情热度、合规历史等多维特征，对特定区域、电

商平台、乃至单个商户进行自动化风险评分与分级。根据评分结果，实施差异化的监管策略，对高风险

对象提高“双随机、一公开”的抽查频次，对低风险对象实现“无事不扰”，从而实现监管资源的精准投

放和最优配置。 

3.2. 智能决策：打造分析指挥的“大脑” 

在全面感知风险的基础上，敏捷治理体系需要一个强大的“大脑”进行智能分析与科学决策。该环

节旨在将原始数据转化为精准的监管策略与行动指令，克服传统监管中决策依赖经验、响应迟缓、部门

协同不畅的弊端。 
(1) 建设跨部门协同指挥平台 
以地方“城市大脑”或新建的“电商智慧监管平台”为依托，打破市场监管、税务、公安、网信、知

识产权等部门的职能壁垒，构建一体化的协同指挥中枢。该平台应具备三大功能：一是信息共享，将全

域感知环节获取的风险线索、主体信息、电子证据等在授权范围内与部门间无缝流转；二是可视化指挥，

通过数据驾驶舱等形式，将全局风险态势、执法力量分布、案件处理进度等信息进行集中呈现，支撑指

挥决策；三是协同调度，针对跨领域、复合型的案件，实现线上任务派发、资源调配与进程同步，形成监

管合力。 
(2) 探索“监管沙盒”机制 
为应对电商领域持续不断的技术与模式创新，避免“一管就死”的过度监管，可引入“监管沙盒”这

一适应性治理工具。政府可为特定的创新业务(如元宇宙电商、AI 生成内容营销等)划定一个安全空间和

试行期，允许企业在真实市场环境中有限度地测试其新产品、新模式。监管机构则同步进行全程观察与

数据监测，与企业保持密切沟通，共同评估其潜在风险与合规边界。在此基础上，及时制定或调整相应

的监管规则，实现鼓励创新与防控风险的动态平衡。 
(3) 启动算法监管 
电商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与潜在风险日益集中于其使用的算法。为实现对平台经济根源性问题的治理，

监管决策必须延伸至算法层面。首先，应建立算法备案与透明度制度，要求平台对其用于推荐、定价、

搜索排序、流量分配的核心算法进行必要的说明和备案。其次，发展算法审计与合规性审查能力，利用

技术手段检测算法是否存在歧视性待遇、大数据“杀熟”、形成算法共谋或实施不正当竞争。这将推动

监管从治理“算法产生的结果”前移到治理“算法本身的设计与运行”，是实现敏捷治理和源头治理的

关键一环。 

3.3. 协同执行：打造精准高效的“手脚” 

智能决策形成的监管指令，需要一套精准、高效、联动的“手脚”体系来付诸实践。协同执行环节旨

在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技术赋能与机制创新，提升执法效能，并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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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确保监管决策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秩序与消费者福祉。 
(1) 推广“移动执法”与“非现场监管”模式 
为一线执法人员配备集成专用 App 的移动执法终端，并与后台协同指挥平台实时对接。执法任务可

通过平台精准推送至具体执法人员，执法人员利用终端完成主体信息查询、现场证据采集(拍照、录像)、
文书开具与上传等全流程操作，实现执法过程的标准化、电子化与留痕化。同时，充分利用视频监控、

直播回放、平台数据接口等技术手段，开展“非现场监管”，对涉嫌违法的直播营销、商品页面等进行远

程、在线固证与巡查，大幅提升执法响应速度与覆盖范围，降低对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 
(2) 健全“一案联查”机制 
针对电商违法活动跨领域、全链条的特点，必须彻底克服传统“碎片化”执法的弊端。基于协同指

挥平台的风险预警与线索推送，建立“一案联查”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出某一主体或案件可能涉及广

告违法、价格欺诈、质量安全、偷逃税款、侵犯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时，可自动或半自动地发起联合调

查任务，由市场监管、税务、公安、版权等相关部门同步介入、各司其职、信息互通、证据互认，形成监

管合力，实现对违法行为的“穿透式”全链条打击，显著提升法律震慑力。 
(3) 完善在线纠纷解决(ODR)机制 
高效的消费者权益救济是电商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应大力推广并规范政府认证或推荐的第三

方在线纠纷解决(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平台。利用数字技术，为消费者、商家与监管(或调解)主
体提供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维权渠道。通过流程引导、电子提交、视频调解、智能算法辅助裁决等方

式，将大量常见的消费纠纷化解在线上、化解在初期。这不仅极大提升了消费者的维权体验与获得感，

也有效分流了行政与司法资源，是构建政府、平台、消费者社会共治网络的关键抓手。 

3.4. 学习迭代：打造闭环优化的“神经网络” 

敏捷治理体系的终极生命力在于其具备自我学习与持续进化的能力。学习迭代环节如同体系的“神

经网络”，负责对“感知–决策–执行”全过程的成效进行评估、反馈与优化，确保整个治理体系能够适

应电商生态的动态变化，实现螺旋式上升。 
(1) 建立政策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 
利用监管平台汇聚的全流程数据，构建政策仿真与效果评估模型。每当新的监管政策或规则出台后，

系统应持续监测并分析其对市场活力、商家行为、消费者满意度、投诉率、创新活动等关键指标的影响。

通过数据驱动的归因分析，客观评估政策的有效性、必要性与潜在副作用。据此，建立一套规范化的政

策“废止、修订、优化”快速响应流程，使监管规则能够像互联网产品一样，实现小步快跑、持续迭代的

“版本化”管理，避免规则僵化与滞后。 
(2) 构建监管知识库与案例库 
将全域感知发现的新型风险、智能决策形成的处置策略、协同执行积累的执法案例、以及学习迭代

产生的规则更新，进行标准化、结构化的整理与沉淀，形成一个不断增长的“监管知识库”。该知识库可

作为 AI 模型的训练数据，用于优化风险识别算法和决策支持系统；同时也可作为一线执法人员的在线培

训资源和智能助手，在面对新型、复杂案件时，提供相似案例参考与处置建议，从而实现监管智慧在全

系统内的共享与传承。 
(3) 推行“监管韧性”压力测试 
定期对整套敏捷治理体系进行“压力测试”或“红蓝军对抗”。通过模拟极端市场场景(如短时间内

爆发大规模虚假营销、系统性的刷单炒信、新型技术滥用等)，检验体系从风险感知、决策到执行的极限

应对能力与各环节的协同效率。通过测试发现系统的脆弱点和瓶颈，并据此进行针对性的能力强化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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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再造，不断提升整个监管体系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时的韧性，确保其长期有效性。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立足于数字经济时代政府电商监管面临的现实困境，系统论证了数字技术赋能下构建敏捷治

理体系的必要性、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面对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带来的多重挑战，传统的“命

令–控制”型监管模式已难以为继，政府的角色必须实现从被动响应者向主动赋能者和敏捷治理者的深

刻转型。 
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将前沿的“敏捷治理”范式与具体的“电商监管”场域相结合，构建了一

个“技术赋能–敏捷治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该框架清晰地揭示了数字技术作为底层赋能器，通过增

强政府的数据洞察力、智能决策力与流程协同力，为敏捷治理提供了可行性；而敏捷治理作为顶层方法

论，则为技术的应用指明了追求响应速度、决策精度与执行效度的方向。在此框架下，本研究进一步提

出了一个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电商敏捷治理闭环模型，该模型由“全域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执行

–学习迭代”四个有机衔接的环节构成，构成了一个能够自我优化、持续演进的治理生命体。 
在实践层面，本文针对闭环模型的每一环节，提出了共计十二条具体可行的构建路径。这些路径从

打造风险预警的“慧眼”(如数据强制接入、风险指数模型)，到构建分析指挥的“大脑”(如协同指挥平

台、监管沙盒)，再到打造精准高效的“手脚”(如移动执法、一案联查)，最终形成闭环优化的“神经网

络”(如政策动态评估、监管韧性测试)，共同构成了一套系统性的行动方案，为各级政府监管部门破解新

业态监管难题、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可操作的参考指南。 
尽管本研究从理论构建与路径设计上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数字技术赋能政府监管作为一个动态发展

的领域，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未来深入研究。首先，实证检验与案例比较亟待开展。下一步研究可选取已

开展数字化监管实践的地区或平台进行深度案例研究，或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本文提出的路

径的有效性与可行性进行实证检验。其次，技术赋能的伦理与法治边界需持续关注。如何在利用数据与

算法提升监管效能的同时，有效防范算法偏见、保障个人信息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是构建负责任、

可信任的敏捷治理体系必须面对的长期议题。最后，多元协同的深度与模式有待探索。未来研究可进一

步聚焦于政府、平台、商家、消费者及第三方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责任共担与价值共创机制，探索构

建更为开放和富有韧性的数字治理生态系统。 
总而言之，构建数字技术赋能的敏捷治理体系，是政府应对平台经济复杂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的

必然选择。本文所提出的理论与路径，旨在抛砖引玉，推动学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并持续探索数字时代

的政府监管范式转型，从而为规范电商市场秩序、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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